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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CALCULATE—AYHC—tAjHc_cHcqkjlaay][bookmark: OLE_LINK5]青岛云开祥和商贸有限公司等36户企业（名单附后，以下简称：当事人）：
本局根据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2023、2024年度连续未年报企业名单开展核查。经现场检查，无法通过当事人登记住所及联系方式与其取得联系；依托青岛市智慧市场监管一体化平台查实，当事人未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按期公示2023年度、2024年度企业年度报告，已被青岛市黄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且至今未完成整改。当事人上述行为涉嫌违法，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本局予以立案，本案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当事人连续两年未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23年、2024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后始终未改正。2026年3月，执法人员在见证人陪同下前往其登记住所开展现场检查，该地址无法联系到当事人，拨打预留联系电话亦无人应答。 
以上事实，有市局、区局未年报企业立案处理文件及汇总表、一体化平台企业信息查询表、当事人连续两年未年报截图、经营异常名录相关截图、现场笔录等共计8份证据予以佐证。
2026年4月28日，因当事人下落不明，本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通过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依法告知其违法事实、拟处罚内容、处罚依据，以及享有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的权利。公告期满后，当事人未在规定时限内行使相关权利，视为自动放弃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
本局认为，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修订）》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构成连续两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逾期未改正，且通过登记住所、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违法行为。 
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24修订）》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本局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自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市北区人民法院、城阳区人民法院、胶州市人民法院或青岛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网上提交行政复议申请网址:（网址:https://12348.shandong.gov.cn/fy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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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黄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bookmark: CALCULATE—TIME—NOW][bookmark: _GoBack]2026年6月8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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